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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临时议程项目 13 和 14  第六十一年

中东局势  

巴勒斯坦问题  

 

  2006 年 12 月 25 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同文信 
 
 

 谨告知阁下，自上月停火生效以来，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发射的卡

萨姆火箭数量之多，令人非常不安。巴勒斯坦人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不仅违反了

停火协议，而且使整个地区处于令人不安和不断增加的危险中。 

 200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日上午，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与巴勒斯坦权

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商定的加沙地带停火开始生效，自那时起到昨天，

即 2006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发射了 53 枚卡萨姆火

箭。仅上周就发射了 24 枚火箭，其中 10 枚落在以色列境内。在过去几周中，有

更多的卡萨姆火箭落在以色列境内，特别是在南部 Sderot 镇，平民被炸伤和受

到惊吓，基础设施和私人财产遭到大规模破坏。火箭弹的发射严重干扰了 Sderot

和其他社区的日常生活。 

 巴勒斯坦人继续采取恐怖行动是一种公然挑衅，对本地区能否实现持久和平

与安全构成威胁。巴勒斯坦人必须遵守商定的停火原则，全力结束针对以色列的

暴力和恐怖行动。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其国民不断遭受恐怖主义恶意袭击的情况

下无所作为。以色列在对这些违反停火行为以及对其主权、人民和领土的攻击作

出反应时，保持了极大的自我克制。但是，如《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述，

以色列有权保护自己和保护它的人民，如火箭袭击不停止，它将不得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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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将这一信息明确无误地传递给巴勒斯坦领导人，以防止局势进一步恶

化。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13和 14下的文件及安理会文件

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丹·吉勒曼（签名） 

 

 


